HNPR-2013-18005

关于明确《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水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权基准的通知

湘水办〔2013〕45号

各市（州）水利（务）局、厅机关各部门、厅直各单位：

《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于2013年4月1日起施行，为进一步加强湘江流域水行政执法工作、规范水行政执法行为，根据《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现就《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中水行政处罚确定以下自由裁量权基准，请遵照执行。

第1项  在湘江干流和一、二级支流水域上经营餐饮业的

（1） 执法依据的名称和条文：

《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第七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在湘江干流和一、二级支流水域上经营餐饮业的，责令停业；拒不停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环境保护、水利等部门没收专门用于经营餐饮业的设施、工具等财物，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 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基准：

1、处罚前置条件：环境保护等部门尚未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

2、一般违法行为情形：在规定期限内停业的。

处罚基准：不予处罚。

3、较重违法行为情形：经营船只餐饮座位10人以下，超过规定期限不停业的。

处罚基准：没收专门用于经营餐饮业的设施、工具等财物，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4、严重违法行为情形：

（1）经营船只餐饮座位10人以上，超过规定期限不停业的。

处罚基准：没收专门用于经营餐饮业的设施、工具等财物，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在经营餐饮业过程中对餐厨垃圾和废水未进行妥善处理、违法排污，对经营水域造成破坏，超过规定期限不停业的。

处罚基准：没收专门用于经营餐饮业的设施、工具等财物，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2项  建设单位在湘江流域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未将工程建设方案报有管辖权的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的

（1） 执法依据的名称和条文：

《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建设单位未将工程建设方案报有管辖权的河道主管机关批准的，由河道主管机关责令改正，限期补办有关手续；逾期不补办或者补办未经批准的，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逾期不拆除或者不恢复原状的，代行拆除、恢复原状，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 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基准：

建设单位未将工程建设方案报有管辖权的河道主管机关批准，超过规定期限未能补办有关手续的，按照《湖南省水利厅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湘水办[2011]60号）第1项执行处罚基准。

第3项  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擅自在湘江流域从事河道采砂活动的

（1） 执法依据的名称和条文：

《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擅自在湘江流域从事河道采砂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采砂机具，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 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基准：

1、一般违法行为情形：单船采砂动力在100马力以下，经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

处罚基准：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采砂机具，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2、较重违法行为情形：单船采砂动力在100马力以上1000马力以下，经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

处罚基准：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采砂机具，并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严重违法行为情形：

（1）单船采砂动力在1000马力以上5000马力以下，经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

处罚基准：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采砂机具，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单船采砂动力在5000马力以上，经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

处罚基准：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采砂机具，并处三十万元罚款。

（3）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擅自在湘江流域从事河道采砂活动，拒绝在规定期限内停止违法行为的。

处罚基准：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采砂机具，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4）以威胁、要挟、恐吓、滋事、非法扣押执法人员及其他暴力形式等手段阻扰抗拒执法的，或者弃船等方式逃避处理的。

处罚基准：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采砂机具，并处三十万元罚款。

（5）擅自在禁采区从事河道采砂活动，经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

处罚基准：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采砂机具，并处三十万元罚款。

第4项  持有河道采砂许可证，但在禁采区和禁采期采砂或者不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采砂的
（1） 执法依据的名称和条文：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规定，持有河道采砂许可证、但在禁采区和禁采期采砂或者不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采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并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

（2） 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基准：

1、一般违法行为情形：单船采砂动力在100马力以下在禁采期采砂，经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

处罚基准：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采砂机具，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2、较重违法行为情形：单船采砂动力在100马力以上1000马力以下在禁采期采砂，经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

处罚基准： 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采砂机具，并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严重违法行为情形：

（1）单船采砂动力在1000马力以上5000马力以下在禁采期采砂，经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

处罚基准：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采砂机具，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单船采砂动力在5000马力以上在禁采期采砂，经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

处罚基准：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采砂机具，并处三十万元罚款。

（3）在禁采期采砂，并拒绝在规定期限内停止违法行为的。

处罚基准：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采砂机具，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4）以威胁、要挟、恐吓、滋事、非法扣押执法人员及其他暴力形式等手段阻扰抗拒执法的，或者弃船等方式逃避处理的。

处罚基准：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采砂机具，并处三十万元罚款。

（5）在禁采区从事河道采砂活动，经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

处罚基准：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采砂机具，并处三十万元罚款。

4、未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采砂情形：未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的采砂范围、许可开采量、采砂主机功率、日作业时间采砂的。

处罚基准：

（1）违规采砂期间实际采砂量超过规定采砂量的10%以上20%以下，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和违规采砂机具，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违规采砂期间实际采砂量超过规定采砂量的20%以上，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和违规采砂机具，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本通知规定的行政处罚执法范围以《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为准。本通知印发后与《湖南省水利厅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湘水办[2011]60号）一并使用。

湖南省水利厅

2013年11月8日




